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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
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

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

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

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

媒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

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

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

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

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

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

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

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的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

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

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

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

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解决。◇ 
 

多伦多千人集会游行  政要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加

拿大第十三届法会结束的第二天，即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来自加拿

大各地和美国部份城市的法轮功学

员和多伦多民众一千多人举行了大

型集会及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功使民

众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持续了十三

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

功，并称赞真、善、忍好。 
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

雷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

鼓舞。他说，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

善、忍，也是加拿大认可的。按加拿

大的人权宪章，“不管在加拿大还是

在世界其它地方，我们有责任互相支

持，反对迫害及压制。”他说，反迫

害的最好方法，就是象你们今天做的

这样，向社会曝光迫害，为那些不能

说话的人发声。 
加拿大律师、前国会议员候选人

莫斯顿说：“我们无论何时发现迫害，

都必须打破沉默，发出我们的声音。

今天，是自由的加拿大人为真、善、

忍而站出来，反抗迫害，反抗践踏人

权——正发生在中国的严重人权践

踏。”他说，“随着越多人知道迫害，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们站在一

起抗争，直到我们都有自由。” 
“同一个自由世界”总裁沙菲

说，中国人有受人尊重的传统，他们

的文化很美。但中共当局把这些美好

的东西从中国人的心中夺走了。“我

们爱中国，爱中国人，我们针对的是

那个共产政权。”沙菲重复其常说的

话：“无论邪恶多强大，他们可以杀

死梦想者，但无人可以扼杀梦想。”

据明慧网数据，目前已经证实至

少有三千五百八十六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迫害致死。加拿大法轮大法学

会主席李迅说：被迫害致死的实际数

字“可能高很多”。 
游行经过唐人街时，有华人赞

叹：“法轮功好！世界第一！”法轮功

学员数年坚持不懈地反迫害，使越来

越多的民众明白真相，令更多人加入

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 

图：莫雷厅长在集会上 图：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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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对大法的坚信程度不够，没有达

到金刚不动，每天受其影响，思想渐渐接受

了这些歪理邪说后写了三书。 

这之后的半月几乎天天看碟，使我渐渐

脱离了法。他们伪善的给买几件换洗的衣服，

我也用一种偏执的心看待他们。一个月后被

接回单位。 

没有被欺骗的法轮功学员不知在洗脑班

关了多少天了。这里参与的人员大都是当地

610 和司法警察都穿便装。名称叫“××法

制学习班”但没看到标牌。 

回到家后我反复思考：他们的各种说法，

我又从新对照一下看看这些与实际，哪些是

正确的。经过反思，我豁然明白了：这一切

都是骗局。 

1：在封闭的环境下，在你不太理性的时

候，恶人来干扰你进行洗脑使你放弃正信走

入邪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我叫孙辉，家住中国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尖山区，工作在双鸭山矿业集团所属煤矿的一个小厂。 

2011 年 8 月 16 日在照常工作时，厂负责人孙开田说，到他办

公室有事要说，有六个人在屋里，矿业集团三矿武保科书记：董洪

有，科长：娄金义，副科长：李志林，两名叫不上名的警察。其中

李志林副科长说：上边让你去学习班（洗脑班）学习关于信“法轮

功”的事，我说：学习班应该是自愿的，我不参加这个学习班，同

时我也反对这种对信仰人的迫害做法。他强横的语气说：你别讲这

些。 

于是我讲述了从 1999 年法轮功被迫害后，我工作生活受到的种

种迫害，以及宪法对信仰自由的规定，和共产邪党历次政治运动对

好人的迫害。李志林说道：这些你别同我说。我说我就是不去。他

旁边那几个人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他们几人强行把我绑架

到车内，一边一个年轻的经警把我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开车经过了

3 小时后，把我拉到了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一个医院下车，抽血，X

光检查后一同到洗脑班。地点是邻近在森警部队的一个四层楼，到

了楼内二层三层都是铁门，四层是铝合金外带铁网进出有专人看守，

不准随便出入。每个被绑架的人单位有个人陪同，我单位是孙开田

（书记），每个住宿房间能住三四个人（四张床），有个电视和一个

影碟机，专门看本市电视、中央电视和播放光碟中对法轮功诬蔑之

事。 

一进楼有个自称是校长的梁××说这里不打不骂，人性管理。

每日三餐，七、八个围在一个大圆桌，七、八个菜一起吃，也同管

理人员一样。一天以后，来到我监室两个女的，一个是邪悟的，自

称是老师姓宋（中学老师），另一个也称老师，其实是劳教所调来的

警察，每天早 8 点到 10 点就诽谤大法。 

2：洗脑班的行为与存在也是对公民信仰

权利的破坏与犯罪，违背了中国宪法对信仰

自由的规定。 

3：对大法和师尊诬蔑的言词是对神佛的

诽谤，只有邪恶的党才能做出来。 

我是经过洗脑班这个邪恶过程的人，我

可以作证。我因为没有坚持正信被他们欺骗

了。 

共产邪党这个集邪恶之大全的邪教，无

孔不入的侵害“真、善、忍”的信仰者。以

其伪善行为恶毒的目的破坏人对真理的追

求，实在是罪大恶极。由于我自己不能正信

而被欺骗，我感到深深的忏悔。 
 
 
 

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非

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

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对法轮

功学员采取的惩治行动如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和判刑等

限制或者剥夺其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均属违法，情节严重的应

负刑事责任。 
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

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

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它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

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

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

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规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黑龙江省伊春洗脑班主要负责人：顾松

海（省派去在伊春督查）、校长梁××。 

补充说明： 

本文作者孙辉先生的妻子胡其利女士因

为坚持对“真、善、忍”大法的信仰，于 2009

年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刑期四年，

家中只有孙辉父女二人。 

此次被绑架到伊春洗脑班是父女同时间

分别被所在单位和 610 警察绑架的。此前早

在 2003 年孙辉被关押在绥化劳教所、胡其利

被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家中只有女儿孙如

雁还未满 17 岁，因为住在一位法轮功朋友

家，那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时孙如雁也被绑

架并且判了三年关押在哈尔滨监狱，是双鸭

山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中年龄最小的。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2 年 7 月，已有超过 1 亿 2 千万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